[bookmark: _Hlk221288948]「消費者保護法增設條文—公益團體訴訟類型之研討會」

壹、說明：
一、近日發生食安消費爭議—屏東漂白豬爭議，下游廠商【如阿宗麵線】對消費者之賠償責任，法制上，除現行之消保團體訴訟自消費者讓與請求權的類型外，是否應有不用自消費者讓與請求權的類型存在。
二、現行重大消費事件往往牽涉為數眾多的消費者，依法消保團體提起損害賠償團體訴訟皆需消費者讓與請求權，有則消費者未保留憑證或消保團體於受讓請求權但起訴前疲於整理消費者大量單據資料，無法即時讓企業經營者負起應有之損害賠償責任，從而有於消保法增設，不用自消費者讓與請求權的訴訟類型。
三、有關上開增設條文的初議曾於105年由立委提出具體之修正條文【草案】：
第五十條之一
1、前條原因事件為食品或重大消費事件時，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同意，消 費者保護團體得不受讓損害賠償請求權，提起訴訟。
2、消費者得檢具買賣或食用證據，通知前項提起訴訟者,退出該訴訟，自行起訴請求損害賠償。
3、前項食品有損害消費者健康之虞者，視為消費者受有損害。
4、第一項之損害賠償數額，依企業經營者之商品全部营業收入定之。但企業經營者證明該商品成本及費用時，應予扣除。
5、消費者保護團體應將訴訟結果所得賠償，扣除費用後歸入消費者保護基金。
6、消費者保護基金之用途、監督及運作及其他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上開條文之立法說明：
一、本條新增。
二、有鑑於日前發生之重大食安事件，消費者常因未保留購買憑證而無法向業者求償，業者因而免於賠償責任之不公平現象，且對整體消費環境形成重大傷害，爱仿公益訴訟制度，消費者保護團體無需個別受讓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可以自己名義提出訴訟，並以企業經營者瑕疵商品全部營業收入作為損害賠償數額請求之。日後求償所得扣除費用後歸入中央主管機關所設立之消費者保護基金中。
基上，特別邀請學者、律師【實務進行消保團體訴訟者】就上開條文的增修必要性及條文內容文研討，期盼具體呈現完美之另類訴訟制度，達到更充分保障消費權益。歡迎會員踴躍參加。
貳、主辦單位：全國律師聯合會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參、時    間：民國115年4月13日(星期一) 上午9:30至12:00
[bookmark: _Hlk221033099]肆、地    點：全國律師聯合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號7樓C室)
伍、報名名額：實體進行，名額40位。
陸、收費標準：免費。
[image: ]柒、報名方式：自115年3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時起至115年4月9日（星期四）中午12時止，欲報名之律師請於期間內逕向本會完成報名，以報名先後順序為準，額滿將提早關閉報名。完成報名之律師於115年4月9日下班前以電子郵件通知。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Vt5Gh3dwwHPUsrUF6
※律師如需要在職進修時數採認，可自行列下載空白表格，填寫研討會資訊，請主辦單位用印。
（本會律師在職進修手冊電子版請參見https://www.twba.org.tw/regulation/bylaws2/ac1bc92a-38c3-4e07-a3d6-71b0ed8a7100）

  聯絡人：全國律師聯合會秘書處 應佳容
  電  話：(02)2388-17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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